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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科学、有效地预防、应对学校突发传染病事件，最大限度地

降低其危害，确保师生身心健康、生命安全，保证学校正常的教育

教学秩序，促进教育发展和社会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

病防治法》、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和省、市、区《突发公共卫生

事件应急预案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预案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学校突发传染病是指在学校师生员工中发生的群体性传染病，

如新冠肺炎、肺结核、肝炎、脑膜炎、流感、水痘、腮腺炎、红眼

病等具有传染性的疾病。 

二、处理原则 

遵循“依靠科学、依法防治、高度敏感、果断处置”的指导思

想，坚持“政府领导，部门配合，属地化管理，分级响应”的处置

原则，严格控制传染源，迅速切断传播途径，减少发病人数，积极

救治病人，迅速控制疫情，防止疫情扩散。 

三、组织机构  

我校成立“大窑街道中心小学突发传染病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

组”。组织成员如下： 

组 长：宋文香校长（负责做好群众的情绪疏导、化解工作） 

副组长：张燕群主任（协助相关部门做好事件的调查工作。） 

后勤主任：汤天强主任（做好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。） 

成  员:殷飞飞、孙瑞、邹辉、韩莎莎、班主任（协助相关部

门做好宣传解释工作、做好事件处置的后勤保障工作、做好信访维



 

稳工作。） 

四、学校突发传染病事件应急处置 

1.启动预案 

出现突发传染病后，应立即启动学校突发传染病防治工作领导

小组工作机制，开展具体施救和各项善后处理工作:如发布应急救

援命令;组织指挥救援队伍;及时向上级和有关单位通报发病情况，

必要时向有关单位请求救援;配合卫生防疫部门开展事故调查工

作，认真调查取证，写出书面材料。 

（1）建立和完善学校传染病信息传报责任制:各班级传染病信

息传报的第一责任人为班主任；学校传染病信息传报的第一责任人

为校长。 

（2）我校本着为学生和教师的身体健康的目的出发，在加强

学校常规管理的同时，根据季节气候特点加强对各类传染病的宣传

力度，做好预防和突发传染病应急措施。校园内若发现传染性疾病

的流行时，要及时报经有关部门核实，立即实施本预案。 

2.处置措施 

①学校突发传染病事件后，班主任应立即将情况发生的地点、

时间等基本情况和有关信息向传染病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报告;要尽

快核准情况，在 2 小时内将突发传染病的时间、地点、经过、危害

程度、发展趋势、所采取的处理措施、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等情况

迅速上报教育管理组。在迅速展开救治工作的同时，对发病现场实

行严格保护，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的痕迹和物证。 

②班级内若出现有传染病症状的学生，班主任应立即向传染病

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报告，经领导小组研究同意由班主任或校医护送



 

去医院，并通知其父母。如果是本校教职员工出现传染病症状者，

由医院医生送医院并通知其家属，家属不能到校的由学校安排人员

先护送去医院。 

③传染病流行时加强对发热病人的追踪管理;呼吸道传染病流

行期间，教室、食堂等公共场所必须加强通风换气，并采取必要的

消毒措施;肠道传染病流行期间，对厕所、粪便、食堂及饮用水应

加强消毒，并加强除“四害”工作。 

④学校对传染病病人所在班级教室或办公室及所涉及的公共

场所应立即进行消毒，对与传染病人有密切接触的学生、教职员工

进行隔离观察。防止疫情扩散，迅速切断传染源。 

⑤学校学生或教职工在家一旦出现传染性疾病，应及时就医并

向学校领导请假，不得带病上学、上班。经医院诊断痊愈才能回校

上课、上班。对学校外出(含出差、缺课)工作人员、学生实行登记

制度，经医院进行必要的身体检查才能复工、复学。 

⑥传染病人在医院接受治疗时，若没有医务人员指导，禁止任

何同学同事前往探望。 

⑦所有师生的居所、工作室、教室或其它人群聚集场所要增加

通风的时间和强度。提醒师生增加户外活动时间，注意劳逸结合，

增强抗病能力。注意个人卫生，勤洗手，勤晒衣服，搞好居室卫生。 

⑧如发现传染病感染者，立即报告镇教育管理组，采取一切有

效措施，迅速控制传染源，切断传染病途径，保护易感人群，具体

做到: 

封锁疫区：立即封锁患者所在班级或所在办公室，暂停学校一

切活动。停止校内人员互相往来和与外界往来，等待卫生部门和教



 

育部门的处理意见。 

疫区消毒:各班要积极主动配合疾控部门对学校所有场所进行

彻底消毒，消毒结束后进行通风换气。 

疫情调查:学校密切配合疾控中心进行流行病学调查，对传染

病人到过的场所、接触过的人员，以及患者的家庭成员、邻居、同

事、同学进行随访，并采取必要的隔离观察措施。 

学校领导发现传染病人后，迅速向全体师生说明情况及采取的

措施，让广大师生了解情况，安定人心，维护学校稳定，做好学生

家长的思想工作，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。 疫情期间，实行“日

报告”和“零报告”制度，加强晨检，严格控制进出学校的人员，

不得擅自向社会公布疫情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1.召开领导小组会议，通报事件，稳定人心。 

2.及时向镇级领导和相关部门报告情况。 

3.积极做好校园治安秩序和稳定工作。 

4.做好信访维稳、群众情绪化解工作。 

5.正确面对媒体，由专人负责接待。 

6.确保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。工作组全体成员必须坚守岗

位，保证信息畅通随叫随到，不得私自发布相关信息，共同做好维

护稳定工作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